
桃園市 115年度市立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服務 

人事室協助開立在職證明(服務證明)書應備註事項(積分審查用) 

 在職證明(服務證明書)請備註： 

申請介聘 

市內他校 

(市內介聘) 

(一)擇一填寫 

1.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經本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2.保送或保障入學之教師，已依相關規定在本校服務期滿，經本校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3.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留職停薪全時進修之教師，其義務服務期間尚未期滿

者，經本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二)現職服務學校聘任之科(類)別。 

1.國民小學： 

(1)普通班、普通班加註英語專長 

(2)特教 ○○ 班(含資優班) 

(3)專任輔導教師 

(4)藝術才能班(舞蹈、音樂、美術) 

2.幼兒園：普通班、特教 ○○ 班 

(三)服務期間內若曾辦理留職停薪，請註記留職停薪原因及起訖日為何。 

◎若仍為留職停薪之教師，請確認是否已核定於介聘生效日期（115年8月1日）前復職。 

申請介聘 

他縣市服務 

(市外介聘) 

(一)擇一填寫 

1.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經本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2.實際服務滿四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本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3.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經本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同意申請介聘。 

4.保送或保障入學之教師，已依相關規定在本校服務期滿，經本校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申請介聘。 

(二)現職服務學校聘任之科(類)別。 

1.國民小學： 

(1)普通班 

(2)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3)特教 ○○ 班(含資優班) 

(4)專任輔導教師 

2.幼兒園：普通班、特教 ○○ 班 

(三)服務期間內若曾辦理留職停薪，請註記留職停薪原因及起訖日為何。 

◎若仍為留職停薪之教師，請確認是否已核定於介聘生效日期（115年8月1日）前復職。 
 


